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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强 杨马杰

如今，电商发达，微信朋友圈里
的各种推销广告比比皆是，让人眼花
缭乱、真假难辨，稍不留神就会上当
受骗。

海宁市民倪先生经熟人介绍，通
过微信买了价值16800元的24瓶53
度飞天茅台酒，没想到这些酒竟然全
是假货。倪先生将此事反映到市场
监管部门，卖酒的汪先生也觉得委
屈，但他还是被罚了2.9万元。

海宁市市场监管人员表示，此案
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希望广大消费者
和做微商的朋友都引以为戒，莫给自
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24瓶茅台酒全是假货
前段时间，倪先生急需购置一批茅台酒，朋

友方女士向他介绍，丈夫的战友汪先生正在微信
朋友圈里卖茅台酒，售价比市场价便宜不少。

倪先生觉得微信购物便宜省事，就以 700
元/瓶的价格向汪先生购买了两箱 53 度飞天茅
台酒，共计 24 瓶，16800 元。倪先生非常开心地

与亲友分享这些茅台酒，却被不少朋友泼了冷
水，“正宗的茅台酒不是这个味道，这酒一定有问
题啊！”

“我花16800元购买茅台酒宴请亲友，却被朋
友说是假酒，简直是气死人了！”事后，倪先生抱
着飞天茅台酒，冲进海宁市市场监管局长安分局
消保委办公室，希望消保委帮他鉴定一下这些酒
的真伪。

消保委工作人员对此非常重视，立即委托贵
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打假人员对这两箱茅台
酒进行鉴定，并出具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的
鉴定证明。

鉴定结论表明，这些茅台酒不是贵州茅台酒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包装出品的。

觉得委屈也要认罚
在确定这些茅台酒是假酒后，海宁长安市场

监管人员立即向汪先生了解情况，卖酒者汪先生
觉得自己挺委屈。

据汪先生说，他卖的这些茅台酒，是从一次
全国酒业展销会的外围商圈中购买的，“我以为
渠道好才价格优惠，没有怀疑这些酒的真假，于
是就买了两箱备在家中。我自己平时不喝酒，战
友的老婆方女士知道这件事后，就引荐了正想买
茅台酒的倪先生，没想到一个顺水人情却带来了
这么多麻烦……”

不管汪先生怎么说，他把假酒卖给他人，已
让自己成了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当

事人。前几天，海宁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长安分局向汪先生送达了《海
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
告知书》。当得知将被处罚 29000
元时，汪先生捶胸顿足：“这就是不
懂法律的代价啊！”

海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
费者和喜欢做微商的朋友，朋友圈
的信息渠道虽然宽广，但消费者在
购买产品时，还是得擦亮眼睛仔细
辨别；交易过程不论发生在正规商
场，还是微信朋友圈，如果存在违法
行为，同样得受到法律的惩处；交易
双方不论卖家还是买家，切不可因
贪小便宜，而让自己吃了大亏。

杨梅熟了

村民有说有笑地
走上了高速……

陈培芳 蒋其臻

“四大队，这里是指
挥中心，甬金高速过溪
口东收费站3公里处，有
多名行人在中央护栏采
摘杨梅，高速养护人员
已警告过，但他们仍不
听劝阻。”“收到，立即前
往查看。”近日，高速交
警宁波支队四大队民警
收到了来自指挥中心的消息。

近期杨梅成熟，又逢端午小长假，高速上车流量比往常大。民警驱
车到达现场时，发现有6个村民正兴致勃勃、有说有笑地在高速中央护
栏附近采摘杨梅，不由地为他们捏了把汗。

村民看到警车后，慌张地想爬过中央护栏离开。但当时过往车流
量非常大，民警立刻劝阻他们不要翻跃中央护栏，随后护送他们离开高
速公路。

原来，他们是附近的村民，看到杨梅熟了，就从高速下面的涵洞缝
隙里爬了上来，还把用来封闭缝隙的铁丝网弄破了。

“行人上高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了几十元钱的杨梅，冒着
生命危险，不值得！”面对交警的教育，村民虚心接受。

民警提醒，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行人不允许进入高速公
路，若发现行人上高速，将处以警告或者5-50元不等的处罚。

“担忧”
新华社 翟桂溪 作

广州市交委近日公布《广州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出租车必须安装音像监控
设备的要求，在社会上引发热议。不少人担心此举会侵犯乘客和司机的个人隐私。出租车内是否应该安装录音
录像监控设备，还须有关部门明确法律依据，在充分听取和尊重民意的基础上慎重决定。

卖车未过户
出事故车主可免责吗？
王女士问：我把我名下的一辆轿车卖给了朋友，还没有去过户，但

我马上就出国定居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车给他开，如果有车祸发
生，请问我作为车主，需要承担责任吗？如果有责任，可否由我朋友出
一份免责声明，写明如有车祸发生，责任与我无关？

金洁律师（浙江南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解答：已经买卖并实际交付
但未过户的，发生交通事故车主无需担责。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当
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
记的，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
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或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只要王女士与买受
方签订车辆转让协议，证明车辆已经转让并交付给买受方，买受方在使
用车辆时发生交通事故的，作为车辆出让方的王女士不需要承担责
任。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建议王女士与车辆受让方（朋友）签订
一份车辆转让协议。

行人负全责
意味着“撞了白撞”吗？
金先生问：我的老乡陈某为抄近路回家，从高速公路护栏的破损处

进入高速公路，被正常行驶的一辆小轿车撞飞，当场死亡。交警部门出
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行人陈某因横穿高速公路而导致事故发
生，负事故全部责任。而小轿车驾驶员王某正常行驶，无导致本次事故
发生的违法行为及过错，不承担事故责任。那么，陈某被撞死难道就

“白撞”了？轿车司机应否对他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呢？

金洁律师解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时，主要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但机动车即使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也要
承担一部分责任，此时适用无过错原则。只有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
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才不承担赔偿
责任。除此之外，无论机动车一方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这体现了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法律精神。

具体到本案中，陈某为抄近路横穿高速公路被正常行驶的王某的
小轿车撞飞造成死亡后果，负事故全部责任。王某尽管对此次交通事
故发生不负有责任，但并不存在不予赔偿的免责事由。陈某可获得王
某车辆交强险的限额赔偿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机动车一方没有
过错的，王某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另外，作为高速公路的管理
者，对于高速公路护栏的破损没有尽到及时维护修缮的义务，也应承担
相应责任。

（以上仅代表律师个人观点）

朋友圈里转卖茅台酒“摊上事儿”


